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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

份公司”或“发行人”)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 指派陈臻、陈鹏、夏慧君律师(以下简称

“本所律师”)作为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已出具了《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关于上海润欣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现根据股份公

司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 特就有关事宜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再次履行了审慎核查的义务, 并对反馈意见的落实

情况提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做的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

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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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就发行人从北京邮电

大学处受让两项专利的定价、转让程序的合法性发表明确意见。 

 

(一) 发行人自北京邮电大学处受让专利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0 年 10 月 12 日, 润欣科技与北京邮电大学签署了《专

利转让合同》, 约定北京邮电大学将“无线移动分组通信系统的自适应功

率节约方法”专利权转让予润欣科技,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 万元。根据国

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手续合格通知书》, 前述专利已由北京邮电大学变

更至润欣科技名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 2013 年 1 月 11 日, 润欣科技与北京邮电大学签署了《技

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约定北京邮电大学将“集中式无线多跳接入网的功

率控制方法”专利权转让予润欣科技,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 万元。根据国

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手续合格通知书》, 前述专利已由北京邮电大学变

更至润欣科技名下。 

 

(二) 教育部直属高校转让资产的规定 

 

根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高校负责对本单位

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国有资产管理

有关规定, 制定国有资产管理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同时, 《教育部直属

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货币性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处置

事项, 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 500 万元以下的, 由

高校审批; 高校出售、出让、转让资产数量较多或者价值较高的, 应通过

招标、拍卖等市场竞价方式公开处置。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规定: “学校所属单位

或个人对外进行职务专利、职务技术成果以及职务作品转让和许可使用前, 

应当经学校资产管理处审查, 并报学校批准。学校对外进行知识产权转让、

许可使用、作价投资入股或者作为对校办科技产业的投入, 应当依法对知

识产权进行资产评估。”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规定: “科学技术

发展研究院负责我校科技成果转让和实施的工作。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与

项目组就科技成果转让和实施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内部协商, 并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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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方谈判, 起草相关合同, 合同经学校法定代表人或经其授权的合法代

理人签署并加盖校章后生效。所有科技成果转让和实施合同须附科技成果

完成人成员名单、办理技术合同登记、减免税手续和进行教育部主管部门

备案, 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合同还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办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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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间就前述专利权转让不存在争议或纠

纷。” 

 

经本所律师核查, 北京邮电大学已于 2015 年 5 月 5 日出具书面文件, 确认: 

“2010 年、2013 年, 我单位将“无线移动分组通信系统的自适应功率节

约方法”、“集中式无线多跳接入网的功率控制方法”两项专利转让予上海

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上海润欣科技有限公司。在前述两项专利转

让过程中, 考虑到这两项无形资产的价值以及和上海润欣公司长期的合作, 

双方协议确定“无线移动分组通信系统的自适应功率节约方法”的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10 万元, “集中式无线多跳接入网的功率控制方法”的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15 万元。前述两项专利的转让过程经我校科研院技术转移处

审核, 学校同意, 转让程序符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转让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并已报主管部门教育部科管中心备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1)北京邮电大学向润欣科技转让“无线移动分组通

信系统的自适应功率节约方法”、“集中式无线多跳接入网的功率控制方法”

两项专利过程中未按照《北京邮电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进行评估, 但

考虑到该两项专利属于系统方案的基础算法, 本身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并且, 在转让过程中, 润欣科技及北京邮电大学系参考北京邮电大学向第

三方转让同类专利的价格确定该两项专利的转让价格, 北京邮电大学也已

书面确认转让价格公允, 因此, 北京邮电大学未对两项专利进行评估即进

行转让的事实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2)北京邮电大学向润欣

科技转让“无线移动分组通信系统的自适应功率节约方法”、“集中式无线

多跳接入网的功率控制方法”两项专利已经按照《北京邮电大学知识产权

管理办法》、《北京邮电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北京邮电

大学科研院技术转移处审核并取得学校同意, 并已报主管部门教育部科管

中心备案。转让程序符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北京邮电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和《北京邮电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

办法》的规定。 

 

二. 请结合申报材料 8-1-248 页所列的表格,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说明发行人在报告

期内为职工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之实缴数与法定应缴数是否存在差距; 两者如

有差额, 并请说明差额占发行人利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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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中国境内员工所在地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缴纳基数规

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中国境内员工所在地社会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缴纳比例、缴纳基数规定如下:  

 

1. 上海 

 

 
养老 

保险 

医疗 

保险 

生育 

保险 

失业 

保险 

工伤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缴费

比例 

企业 
21%- 
22% 

11%- 
12% 

0.8%- 
1% 

1.5%- 
1.7% 

0.5%- 
1% 

7% 

个人 8% 2% 0% 
0.5%- 

1% 
0% 7% 

缴纳基数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职工缴费工资, 职工缴费工资

低于上一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的, 按 60%

确定; 高于上一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的, 

按 300%确定。 

比例调整 

2013 年 10 月起, 养老保险企业缴纳比例由 22%调整为

21%, 医疗保险企业缴纳比例由 12%调整为 11%, 失业保

险企业缴纳比例由 1.7%调整为 1.5%, 生育保险企业缴纳

比例由 0.8%调整到 1%, 失业保险个人缴纳比例由 1%调

整为 0.5%。 

 

2. 北京 

 

 
养老 

保险 

医疗 

保险 

生育 

保险 

失业 

保险 

工伤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缴 费

比例 

企业 20% 10% 0.8% 1% 0.5% 12% 

个人 8% 2% 0% 0.2% 0% 12% 

缴纳基数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职工缴费工资, 职工缴费工资

低于上一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的, 按 60%

确定; 高于上一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的, 

按 300%确定。 

 

3. 深圳 

 

 
养老 

保险 

医疗 

保险 

生育 

保险 

失业 

保险 

工伤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1030015/CX/cj/ewcm/D9    3-3-7-6 

 

缴

费

比

例 

深圳 

户口 

企业 14% 6.2% 0.5% 
最低工资

1.8% 
0.4% 5% 

个人 8% 2% 0% 
最低工资 

1% 
0% 5% 

非深

圳户

口 

企业 13% 

平均

工资 

0.6% 

平均

工资 

0.2% 

最低工资
1.8% 

0.4% 5% 

个人 8% 

平均

工资 

0.2% 

0% 
最低工资 

1% 
0% 5% 

缴纳基数 

除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为上一

年度全省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外, 其他险种缴费基

数为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职工缴费工资低于

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的, 按 60%

确定; 高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00%

的, 按 300%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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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 

保险 

医疗 

保险 

生育 

保险 

失业 

保险 

工伤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缴 费

比例 

企业 20% 8% 0.7% 2% 0.5% 8% 

个人 8% 2% 0% 1% 0% 8% 

缴纳基数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职工缴费工资, 职工缴费工资

低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的, 按 60%

确定; 高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的, 

按 300%确定。 

 

7. 长沙 

 

 
养老 

保险 

医疗 

保险 

生育 

保险 

失业 

保险 

工伤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缴 费

比例 

企业 20% 8% 0.7% 2% 0.5% 8% 

个人 8% 2% 0% 1% 0% 8% 

缴纳基数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职工缴费工资, 职工缴费工资

低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的, 按 60%

确定; 高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的, 

按 300%确定。 

 

8. 天津 

 

 
养老 

保险 

医疗 

保险 

生育 

保险 

失业 

保险 

工伤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缴 费

比例 

企业 20% 10% 0.8% 2% 0.5% 12% 

个人 8% 2% 0% 1% 0% 12% 

缴纳基数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职工缴费工资, 职工缴费工资

低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的, 按 60%

确定; 高于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的, 

按 300%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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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 

员工人数 缴纳人数 员工人数 缴纳人数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37 138 137 13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46 145 146 145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49 14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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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于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为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基数系按照员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确定, 符合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为中国境内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数额及实际缴

纳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数额 

 

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为中国境内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数额及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数额情况如下:  

 

年度 
应缴纳社会

保险金额(元) 

实际缴纳社会

保险金额(元) 

应缴纳住房公

积金金额(元) 

实际缴纳住房公

积金金额(元) 

2012 年 5,069,961.13 5,069,961.13 1,847,060.00 1,847,060.00 

2013 年 6,439,758.85 6,439,758.85 2,326,809.66 2,326,809.66 

2014 年 7,029,683.89 7,029,683.89 2,639,495.21 2,639,495.21 

 

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为中国境内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数额与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数额不存在差异。 

 

三. 请发行人律师依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司发行

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12 号编报规则》”)就以下事项发

表法律意见: 依据《12 号编报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 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

否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以及(如存在)“其经营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发表

法律意见; 依据《12 号编报规则》第 45 条的规定, 对发行人子公司的涉税事项发

表法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于香港设立有润欣勤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欣勤

增”), 并且, 润欣勤增于香港设立有润欣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欣系统”), 润

欣系统有限公司于台湾设立有香港商润欣系统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以下简称“润

欣台湾”)。前述三家境外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涉税情况如下: 

 

(一) 润欣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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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 润欣勤增是发行人主要的产品采购和销售平台, 发行人

通过润欣勤增在香港地区进行收发货物、收发货款、处理订单、仓储等程

序性事。 

 

就润欣勤增于境外经营及纳税情况, 本所律师取得了香港律师(徐伯鸣、陈

鸿远、刘永强律师行)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2014 年 5 月 16 日、2015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根据前述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自润

欣勤增设立以来, 其在香港主要业务为电子通讯产品贸易; 根据润欣勤增

的组织章程大纲, 润欣勤增的经营范围为一切合法商业活动, 由于润欣勤

增已依据香港商业登记条例办理商业登记, 其设立至今的经营应被视为合

法、合规及真实有效; 润欣勤增在香港不存在欠缴税款或因税务违反被罚

款之情形。 

 

(二) 润欣系统 

 

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通过润欣勤增设立润欣系统及其分公司润欣台湾,

主要是为了开拓台湾市场, 润欣系统在香港地区无实际业务, 其营业收入

全部通过润欣台湾实现。 

 

就润欣系统于境外经营及纳税情况, 本所律师取得了香港律师(徐伯鸣、陈

鸿远、刘永强律师行)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2014 年 5 月 16 日、2015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根据前述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自

润欣系统设立以来, 其在香港主要业务为在香港以外的贸易, 由于润欣系

统已依据香港商业登记条例办理商业登记, 其设立至今的经营应被视为合

法、合规及真实有效; 润欣系统在香港不存在欠缴税款或因税务违反被罚

款之情形。 

 

(三) 润欣台湾 

 

经本所律师核查, 润欣台湾负责台湾地区市场销售以及向台湾地区客户提

供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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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润欣台湾于境外经营及纳税情况, 本所律师取得了台湾律师(永业律师

事务所)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2014 年 6 月 25 日、2015 年 3 月 20 日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根据前述台湾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依据台湾侨外投资

相关法令, 香港公司不得经营侨外投资负面表列所列禁止营业项目, 由于

润欣系统台湾分公司之总公司在设立台湾分公司时, 已检附投资申请书、

投资计划、身分证明、授权书及其他有关文件, 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营

业项目已依据台湾法令办理商业登记, 并在税务机关取得税籍编号, 应可

认定润欣系统台湾分公司设立至今的经营应为合法; 截止 2015 年 3 月 11

日止, 根据财政部台北国税局纳税义务人违章欠税查复表所载, 润欣系统

台湾分公司在台湾就已核定开征案件尚未欠缴本税及罚锾之情形, 亦即没

有拖欠税款情况。 

 

根据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业务, 该等经营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发行人于境外设立的润欣勤增、润欣系统及润欣台湾报告期内

不存在欠缴税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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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电子缴

款凭证》, 时芯投资的全体自然人合伙人已缴纳了其于润欣有限整体变更为股

份公司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3.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电子缴

款凭证》, 赢领投资的全体自然人合伙人已缴纳了其于润欣有限整体变更为股

份公司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4.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电子缴

款凭证》, 欣胜投资的自然人合伙人沈飞宇、王皓均已缴纳了其于润欣有限整

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5.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电子缴

款凭证》, 金凤凰投资的自然人合伙人钱慧芳已缴纳了其于润欣有限整体变更

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润欣有限的自然人股东曹文洁、杨海, 以及合伙企业股东时

芯投资、赢领投资、欣胜投资、金凤凰投资的自然人合伙人已就润欣有限改制为股

份公司过程中涉及的非货币性资产转增股本事宜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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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理

解做出, 仅供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报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 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并无任何副本。 

 

 

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臻  律师 

 

 

陈  鹏  律师 

 

 

夏慧君  律师 

 

 

二〇一五年    月    日 

 

 


